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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代表“人大” 

赵永刚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58】【字号：大 中 小】 

 

      在一些会议开幕或重大活动举行等公众场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地方领导“代表××县

（市）人大”，对会议的召开或活动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对客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之

类的激情昂扬的讲话。对会议的召开、活动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对客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充

分表明对会议或活动的重视，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应该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个人能代表

“人大”吗？ 

      提出这样的质疑，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人大”？“人大”就是人民代表大

会的规范简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同级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和报告工

作，受它监督。“人大”的性质和特殊的地位，领导个人无法也不能代表。这是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

选出的代表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二条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是最高国家全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

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

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

成主体是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的代表；代表行使国家权力，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对会议、活动的祝贺、客人的欢迎，不一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不一定是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如果领导连人大代表的资格都没取得，谈何“代表”。这是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由此可以看出，要代表“人

大”即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获得全体代表的过半数同意。领导个人同意很难也不能说明全体代表的

过半数同意，其显然也是不能代表“人大”的。这是其三。 

      那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可以代表“人大”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

告工作。”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

通过。”由此可见，人大常委会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行使职权。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责，主

要是负责主任会议的召集、主持以及组织人员为常委会行使职权开展一系列经常性工作。以人大常

委会主任的身份履行职责，可以受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托代表主任会议，而不能说受人大常委

会的委托。受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必须要人大常委会形成一个委托决议或决定，才能代表人大常委

会。由此可见，人大常委会主任代表同级人大常委会都是有一定条件的，显然是不能代表同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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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代表“人大”。任何人都是代表不了“人大”的。 

      （作者单位：重庆南川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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